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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是闵行

区搭建农民增收平台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通过对经营性物业

项目的银行贷款给予一定程度的贴息，有效降低镇村农民增收平台在

项目开发中的资金压力，有助于推动项目及早落地，及早产生经济效

益，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农民收入的增长。 

项目绩效目标是：通过对镇村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回购、改造或开

发经营性物业进行贷款贴息，促使农民长效增收平台获得更多的物业

出租收益，从而实现农民都有分红收入。到 2017 年，街镇农民长效增

收平台普遍建立。 

 

二、项目资金安排和执行情况 

2017 年区财政预算安排 3200 万元，其中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

物业贷款贴息 3192 万元，委托第三方审计事务所对贴息情况的审计服

务费 8万元。现已将预算调整为 2020 万元。 

截至 2017 年 8月 31 日，实际支出 2020 万元。其中贷款贴息支出

2012 万元，审计服务费支出 8万元。 

 

三、项目所包含子项目名称和产出类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所包含子项目名称：一是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贷款

贴息（贴息时段为 2015.3.21-2017.3.20），二是委托第三方审计事务

所对贴息情况的审计服务费。 

产出类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贴息项目完

成率 130%，应补尽补率 100%，补贴及时率 100%，审计工作完成率 100%。

已完成了全年计划的所有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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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跟踪结果判定 

根据对投入类指标、过程类指标和产出类指标的分析，本项目立

项规范，工作计划完整，项目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情

况良好。贴息项目完成率 130%，应补尽补率 100%，补贴及时率 100%，

审计工作完成率 100%。但预算执行准确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对本项目跟踪的结果判定为：项目运行基本正常。 

 

五、项目存在问题概述 

预算执行准确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区

层面实际执行 2020 万元，计划执行 3200 万元，预算执行准确率

63.13%。根据本次评价范围，2017 年的预算用于的贴息年度为 2015

年 3月 21 日-2017 年 3月 20 日，已完成了全年计划的所有实施内容，

后续不再支出任何费用。由于预算编制不够准确，导致预算执行准确

率存在偏差。预算编制不够准确的原因是：预算编制时按照街镇上报

的贷款贴息项目数量进行申报，但实际补贴时，具体的贷款贴息项目

需经过审计后才能确认是否补贴，若审计后不符合补贴要求的，则不

予进行补贴。故实际支出与预算编制存在一定差异。另外，从近几年

的补贴项目范围来看，农民数量较多的浦江镇、马桥镇这几年却没有

贴息项目，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经济发达的街镇与经济薄弱的街镇差

距会愈来愈大，会引起新的不平衡。 

 

六、建议和改进措施 

作为补贴类项目，本项目中还涉及到镇级资金的补贴，区农委作

为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与街镇的联系。一方面是为了形成对镇级

层面在资金拨付方面的监管，同时督促街镇加强对贴息单位在贴息资

金方面的规范使用。另一方面通过与街镇的及时沟通，了解各街镇对

贴息单位下年度的资金安排情况，为尽可能准确编制资金使用计划提

供支撑。另外，建议进一步探索对纯农地区的扶持政策，重新考虑该

扶持政策是否适合对纯农地区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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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 2017 年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贷款贴息 

绩效跟踪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程序和依据 

1、立项程序 

（1）历史沿革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上海中心城市的扩张，闵行的农村用地逐

步成为居民住宅和工厂车间，如何建立健全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增

收的长效机制，成为闵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为了维护好农民

利益，闵行区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进行改革试点。2011 年，

闵行区被农业部批准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任务试验区，作为上海

唯一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闵行区用多种方式推进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其中一个做法是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

型用房，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长效稳定增收。通过支持镇村

集体经济组织回购经营性物业，探索在经营性土地招拍挂中返还村级

组织一定量商业资产，并建立镇级农民增收平台，投入优质项目，吸

引农民投资入股，发展物业经济。 

2012 年区委、区政府为促使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

水平，制定了《关于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

的指导意见》（闵委发〔2012〕68 号）。该意见包括鼓励盘活存量土地；

鼓励开发增量土地；鼓励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等八个方面。

本次评价其中的一个方面：鼓励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 

（2）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 

经营性物业是指经营性、收益性房屋，如写字楼、商场、购物中

心以及工业厂房和仓库等。经营性物业具有长期收益的特点，根据这

一特点，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成为农民长效增收的一种模

式。一是以镇为主体，建设或购置商务楼和厂房，属于镇搭建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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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增收平台，农民或村以自有现金形式入股加入，平台给农民或村

每年按照协议分红；二是以村为主体，建设或购置商务楼和厂房，属

于村集体经济长效增收，经第三方资产评估公司对建设或购置的商务

楼和厂房进行资产评估，给农民的分红按照农龄量化后给予分配。 

财政从“输血”直接补贴给农民，转为培养村集体的自发“造

血”能力。通过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收平台拥有更多

的经营性物业资产，进一步加快其招商引资，从而获得更多的物业出

租收益。目前闵行区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对

于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的积极性较高，但普遍面临资金投入

大的难题。村或者农民自筹资金不足以进行物业的回购或建造，差额

部分需向银行贷款。 

根据闵委发〔2012〕68 号文要求，闵行区自 2012 年 8 月起，对符

合条件的相关街镇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回购、改造

或开发经营物业，由区镇两级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银行贷款贴息补

贴。其中新虹街道由区财政给予 100%贴息，浦江镇、华漕镇、马桥

镇、吴泾镇、颛桥镇由区财政给予 50%贴息，七宝镇、虹桥镇、梅陇

镇、莘庄镇、莘庄工业区由区镇两级财政以35：65比例分担方式给予

50%贴息。通过贴息政策扶持，帮助镇村农民长效增收平台拥有更多

的经营性物业资产，有效带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搭建起可持

续发展的农民长效增收平台，让农民通过分红收益的方式获得更多的

财产性收入，从而为全区农民长效增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各街镇政府对贴息单位的材料进行汇总和

上报，闵行区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 区农委”）组织第三方审计公

司对贴息材料进行审计，并与区财政复审相关资料后拨付资金。 

闵委发〔2012〕68 号文执行期为五年，2013 至 2017 年区镇共贴

息 8874.03 万元，其中区级承担 6748.17 万元、镇级承担 2125.86 万

元。经过五年贴息补贴项目的实施，减轻了镇村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回

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的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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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项依据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央发〔2014〕1 号） 

（3）《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4）《上海市闵行区统筹城乡发展“十二五”规划》（闵府发

〔2011〕44 号） 

（5）《关于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的指

导意见》（闵委发〔2012〕68 号） 

（6）《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申报、评

估、考核工作实施细则》 

（7）《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财政扶持

政策实施细则》 

（8）《闵行区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资

金管理办法》（闵农委〔2013〕23 号） 

（9）《区委常委会 2012 年重要议题工作计划书》 

（10）《“经济薄弱村发展扶持和农民长效增收机制研究”议题调

研报告》 

（11）《关于下达 2013 年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

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闵农委〔2013〕89 号） 

（12）《关于下达 2014 年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

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闵农委〔2014〕144 号） 

（13）《关于下达 2015 年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

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闵农委〔2015〕108 号） 

（14）《关于下达 2017 年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

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闵农委〔2017〕49 号） 

（15）《2017 年物业回购贴息审计通知》 

以下列示立项依据文件中的相关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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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立项依据表（部分） 

序号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1 

《关于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

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的指

导意见》（闵委发〔2012〕68 号） 

鼓励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对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

收平台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区、镇财政按其资本金以外的银

行贷款实际数额，根据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予贷款贴息补贴，其中，对

新虹街道由区财政给予100%贴息，对经济薄弱村由区财政给予70%贴息，

对浦江镇、华漕镇、马桥镇、吴泾镇和颛桥镇由区财政给予 50%贴息，

对七宝镇、虹桥镇、梅陇镇、莘庄镇和莘庄工业区由区、镇两级财政以

35：65 比例分担方式给予 50%贴息。同一个项目贴息不超过 5年。 

2 

《闵行区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

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资金

管理办法》（闵农委〔2013〕23

号） 

第四条 资金扶持范围：对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回

购、改造、开发或收购经营性物业实际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给予贴息补

贴。银行贷款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商业性按揭贷

款、股权收购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等。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

收平台回购、改造、开发或收购经营性物业需用于农民长效增收、扶持

经济薄弱村目的。 

第五条 资金扶持标准：财政按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收平台

资本金以外的银行贷款实际数额，以不高于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利率给

予贷款贴息补贴（银行贷款实际利率为基准利率的，按基准利率给予贷

款贴息；银行贷款实际利率低于基准利率的，按实际利率给予贷款贴

息）。闵委发（2012）68 号文发文之前的贷款，从 2012 年 8 月 8日起计

算贴息时间；闵委发（2012）68 号文发文之后的贷款，从发生贷款的实

际日期起计算贴息时间。 

第六条 资金扶持比例：新虹街道由区财政给予 100%贴息，浦江镇、华

漕镇、马桥镇、吴泾镇和颛桥镇由区财政给予 50%贴息，七宝镇、虹桥

镇、梅陇镇、莘庄镇和莘庄工业区由区、镇两级财政按 35：65 比例分

担方式给予 50%贴息，列为区委扶持的经济薄弱村由区财政给予 70%贴

息。同一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过 5年。 

第七条  同时符合区级其他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回

购、改造和开发经营性物业贴息或投资补贴政策的，从高不重复享受。 

第八条  贴息资金每年申报一次，当年三月底前申报上一年度贴息资

料。贴息所需提交资料包括银行贷款合同、银行提供的已支付银行利息

的结息单、单位账号、银行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资料等，购买经营性物业

的还需提供物业购买合同，股权收购经营性物业的需提供股权收购合

同，开发、改造经营性物业的还需提供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九条 贴息申报资料由相关街镇审核汇总后报区农委，区农委审核汇

总后向区财政申请拨付贴息资金，区财政审核后将贴息资金直拨相关贴

息单位，同时在贴息单位提供的银行贷款结息单原始单据上加盖“回购、

改造及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已贴息”印章。 

第十条 贴息资金每年拨付一次，当年六月底前拨付上一年度贴息资

金。每年贴息情况由区农委与区财政局联合行文通知街镇相关部门和相

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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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情况 

1、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是闵行区搭建农民增收平台和增加

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通过对经营性物业项目的银行贷款给予一定程

度的贴息，有效降低镇村农民增收平台在项目开发中的资金压力，有

助于推动项目及早落地，及早产生经济效益，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的发

展壮大与农民收入的增长。 

2、项目整体绩效目标 

通过对镇村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进行

贷款贴息，促使农民长效增收平台获得更多的物业出租收益，从而实

现农民都有分红收入。到 2017 年，街镇农民长效增收平台普遍建立。 

3、目标完成计划 

（1）完成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物业补贴项目 10个以上 

（2）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足额补贴 

（3）贴息资金及时补贴 

（4）对全年申请补贴的所有项目进行一次审计 

（5）农民长效增收平台覆盖率 100% 

（6）投入使用的贴息项目的投资收益率在 6%以上 

（7）享受贴息的村集体，净资产较上一年度增长 

（9）通过贴息，实现农民都有分红收入 

（9）投入使用的贴息项目的租金收入增长率在 3%以上 

（10）托底保障的经济薄弱村较上一年度减少 

（11）贴息单位满意度达到 80%以上、农民满意度达到 70%以上 

（12）政策到期后，有关于政策延续或是退出的长效管理情况 

4、现阶段完成情况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区镇两级财政共贴息 2282.65 万元，其

中区级承担 2012 万元，镇级承担 270.65 万元。已完成对 13 个贴息项

目的补贴，贴息项目完成率 130%，应补尽补率 100%，补贴及时率 100%，

审计工作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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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组织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 

（1）区农委：负责预算编报，以及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和拨付资金，

并要求各镇将贴息资金及时足额拨付至相关贴息单位；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各街镇报送的贴息材料进行初审，并协同区财政对第三方审核报

告进行复审。 

（2）各街镇政府：各街镇政府负责贴息材料的收集、汇总和审核，

将审核通过的贴息材料报送至区农委。 

（3）贴息单位：享受贷款贴息，并按照规定使用贴息资金。 

（4）第三方机构：对贴息单位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查，形成初审报

告提交给区农委。 

2、项目管理 

（1）实施流程 

表 1-2  实施流程表 

序号 实施流程 工作内容 

1 材料收集 

区农委下发书面通知，组织各镇按照通知要求，申报上一年度

贴息资金下拨的相关备查材料以及本年度贴息申报的相关申请

材料，经各镇认真审核后，加盖镇政府公章，报送至区农委。 

2 审核检查 
区农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各镇上报的贴息资金落实材料进行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作为贴息拨付的重要依据。 

3 材料复审 

区农委、区财政共同对贴息材料以及第三方审核报告进行复审，

由区农委做好起草贴息资金拨付通知、在财务系统内申请、起

草贴息资金拨付申请等环节工作。 

4 资金拨付 

区财政局将贷款贴息资金拨付至各镇财政所，再由各镇财政所

拨付至相关申请单位。区农委草拟资金下拨通知书，并督促各

镇做好资金的下拨工作。 

5 资金公示 
由各相关镇、村组织完成财政贷款贴息资金下拨使用的公示工

作，公示时间不少于 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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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制度 

 《关于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的

指导意见》（闵委发〔2012〕68 号） 

 《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申报、

评估、考核工作实施细则》 

 《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财政扶

持政策实施细则》 

 《闵行区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贴息

资金管理办法》（闵农委〔2013〕23 号） 

 《关于下达 2017 年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

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闵农委〔2017〕49 号） 

 《2017 年物业回购贴息审计通知》 

 

（四）项目预算安排和预算执行情况 

1、2017 年预算安排与实际支出 

2017 年区财政预算安排 3200 万元，其中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

物业贷款贴息 3192 万元，委托第三方审计事务所对贴息情况的审计服

务费 8万元。现已将预算调整为 2020 万元。 

截至 2017 年 8月 31 日，实际支出 2020 万元。其中贷款贴息支出

2012 万元，审计服务费支出 8万元。 

预算编制时按照街镇上报的贷款贴息项目数量进行申报，但实际

补贴时，具体的贷款贴息项目需经过审计后才能确认是否补贴，若审

计后不符合补贴要求的，则不予进行补贴。故实际支出与预算编制存

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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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7 年预算安排与实际支出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街镇 预算安排 实际支出 

1 

贷款贴息 

新虹街道 302 515.72  

2 华漕镇 600 608.84  

3 吴泾镇 2051 717.45  

4 颛桥镇 48 24.26  

5 七宝镇 68 62.81  

6 虹桥镇 37 41.67  

7 梅陇镇 28 41.25  

8 莘庄工业区 58 0 

小计 3192 2012 

9 审计服务费 8 8 

小计 8 8 

合计 3200 2020 

2、近几年预算安排与实际支出 

本项目补贴资金来源为区财政和镇财政。由于区级层面无法提供

有关镇财政的资金情况，故本次评价只考察区级层面的财政补贴资金，

下表只列示区级层面预算及支出情况。 

2013 年区财政预算安排 1669.25 万元，2014 年预算安排 1400.19

万元，2015 年预算安排 1675.23 万元，2017 年预算安排 3200 万元，

实际支出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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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3-2017 年区级预算安排与实际支出表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 实际支出 预算执行率 备注 

2013 年 

贷款贴息 5000 1669.25 1669.25 100% 贴息时段为 2012.8.8-2013.4.20 

审计服务费 - - - - 由区农委自行审计 

合计 5000 1669.25 1669.25 100%  

2014 年 

贷款贴息 5000 1400.19 1400.19 100% 贴息时段为 2013.4.21-2014.3.20 

审计服务费 - - - - 由区农委自行审计 

合计 5000 1400.19 1400.19 100%  

2015 年 

贷款贴息 1491.8 1666.73 1666.73 100% 贴息时段为 2014.3.21-2015.3.20 

审计服务费 8.5 8.5 8.5 100% 由区农委委托第三方审计 

合计 1500 1675.23 1675.23 100%  

2016 年 

贷款贴息 - - - - 

未安排预算 审计服务费 - - - - 

合计 - - - - 

2017 年 

贷款贴息 3192 2012 2012 100% 贴息时段为 2015.3.21-2017.3.20 

审计服务费 8 8 8 100% 由区农委委托第三方审计 

合计 3200 2020 2020 100%  

3、近几年具体支出情况 

从贷款贴息子项目分析，根据近几年的审计报告中可以看到，2013

至 2017 年，区镇共贴息 8874.03 万元，其中区级承担 6748.17 万元、

镇级承担 2125.86 万元。本部分内容仅对涉及到的镇财政实际支出进

行列示，不进行分析。 

（1）贷款贴息 

2013 年，华漕镇、吴泾镇、颛桥镇、七宝镇、虹桥镇、梅陇镇、

莘庄工业区等7个街镇的19个项目符合条件，区镇两级共贴息2601.13

万元，其中区级承担 1669.25 万元、镇级承担 931.8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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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新虹街道、华漕镇、吴泾镇、七宝镇、虹桥镇、梅陇镇、

莘庄工业区等7个街镇的11个项目符合条件，区镇两级共贴息1878.45

万元，其中区级承担 1400.19 万元、镇级承担 478.26 万元。 

    2015 年，新虹街道、华漕镇、吴泾镇、颛桥镇、七宝镇、虹桥镇、

梅陇镇、莘庄工业区等 8个街镇的 13 个项目符合条件，区镇两级共贴

息 2111.80 万元，其中区级承担 1666.73 万元、镇级承担 445.07 万元。 

2017 年，新虹街道、华漕镇、吴泾镇、颛桥镇、七宝镇、虹桥镇、

梅陇镇等 7个街镇的 13 个项目符合条件，区镇两级共贴息 2282.65 万

元，其中区级承担 2012 万元、镇级承担 270.65 万元。 

（2）审计服务费 

2013-2017 年中，仅在 2015 年和 2017 年分别支出了 8.5 万元和 8

万元的资料核查和审计服务费用。 

表 1-5  2013-2017 年贷款贴息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补贴年份 贴息时段 财政补贴合计 
其中 

区财政 镇财政 

2013 年 2012.8.8-2013.4.20 2601.13 1669.25 931.88 

2014 年 2013.4.21-2014.3.20 1878.45 1400.19 478.26 

2015 年 2014.3.21-2015.3.20 2111.80 1666.73 445.07 

2016 年 - - - - 

2017 年 2015.3.21-2017.3.20 2282.65 2012.00 270.65 

合计 8874.03 6748.17 2125.86 

每年具体补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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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13 年贷款贴息情况汇总表（2012.8.8-2013.4.20） 

单位：万元 

序号 所属街镇 项目申请人 按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合计 财政贴息比例 财政补贴合计 
其中 

区财政 镇财政 

1 华漕镇 上海紫迪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69.74 

区财政补贴 50% 

184.87 184.87    

2 
吴泾镇 

上海闵行吴泾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46.38 23.19 23.19    

3 上海九盼实业有限公司 1437.50 718.75 718.75    

4 颛桥镇 上海颛桥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81.32 240.66 240.66    

5 七宝镇 上海七宝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84.32 

区、镇两级财政按

35：65 比例补贴 50% 

192.16 67.26  124.90  

6 

虹桥镇 

上海井亭实业公司 731.12  365.56 127.95  237.61  

7 上海红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52.30  76.15 26.65  49.50  

8 上海新桥实业公司 163.78  81.89 28.66  53.23  

9 上海虹欣实业公司 169.56  84.78 29.67  55.11  

10 上海锦虹实业合作公司 270.02  135.01 47.25  87.76  

11 上海先峰实业公司 346.22  173.11 60.59  112.52  

12 

梅陇镇 

上海集心实业公司 203.02  101.51 35.53  65.98  

13 上海纬顶机械自动化研究所 196.88  98.44 34.45  63.99  

14 上海闵联实业公司 29.10  14.55 5.09  9.46  

15 上海紫南实业有限公司 18.74  9.37 3.28  6.09  

16 上海行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 11.26  5.63 1.97  3.66  

17 上海欣隆实业有限公司 113.76  56.88 19.91  36.97  

18 上海张慕实业公司 18.10  9.05 3.17  5.88  

19 莘庄工业区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社区股份合作社 59.14 29.57 10.35  19.22  

合计 5202.26   2601.13 1669.25  931.88  

备注：新虹街道、浦江镇、马桥镇、莘庄镇无贴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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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14 年贷款贴息情况汇总表（2013.4.21-2014.3.20） 

单位：万元 

序号 所属街镇 项目申请人 按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合计 财政贴息比例 财政补贴合计 

其中 

区财政 镇财政 

1 新虹街道 上海闵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81.87 区财政补贴 100% 581.87 581.87    

2 

华漕镇 

上海紫迪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821.9 

区财政补贴 50% 

410.95 410.95    

3 上海申兴实业公司 49.42 24.71 24.71    

4 上海奕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5.38 32.69 32.69    

5 

吴泾镇 

上海闵行吴泾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84.46 42.23 42.23    

6 上海九盼实业有限公司 100.44 50.22 50.22    

7 七宝镇 上海七宝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749.4 

区、镇两级财政按

35：65 比例补贴 50% 

374.7 131.15  243.56  

8 虹桥镇 上海新桥实业有限公司 225.24 112.62 39.42  73.20  

9 

梅陇镇 

上海集心实业有限公司 161.16 80.58 28.20  52.38  

10 上海欣隆实业有限公司 71.70 35.85 12.55  23.30  

11 莘庄工业区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社区股份合作社 264.06 132.03 46.21  85.82  

合计 3175.03 

 

1878.45 1400.19  478.26  

备注：浦江镇、马桥镇、颛桥镇、莘庄镇无贴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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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2015 年贷款贴息情况汇总表（2014.3.21-2015.3.20） 

单位：万元 

序号 所属街镇 项目申请人 

按基准利率计

算利息合计 

财政贴息比例 财政补贴合计 

其中 

区财政 镇财政 

1 新虹街道 上海闵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15.65  区财政补贴 100% 315.65  315.65    

2 

华漕镇 

上海紫迪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711.85  

区财政补贴 50% 

355.93  355.93    

3 上海申兴实业公司 54.03  27.02  27.02    

4 上海奕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7.39  58.70  58.70    

5 上海富利经济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65.06  82.53  82.53    

6 

吴泾镇 

上海闵行吴泾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54.60  27.30  27.30    

7 上海九盼实业有限公司 1113.89  556.94  556.94    

8 颛桥镇 上海光辉实业有限公司 6.02  3.01  3.01    

9 七宝镇 上海七宝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535.15  

区、镇两级财政按

35：65 比例补贴 50% 

267.58  93.65  173.93  

10 

虹桥镇 

上海新桥实业有限公司 135.92  67.96  23.79  44.17  

11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闵行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201.95  100.97  35.34  65.63  

12 梅陇镇 上海集心实业有限公司 198.66  99.33  34.76  64.56  

13 莘庄工业区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社区股份合作社 297.77  148.89  52.11  96.78  

合计 3907.94 

 

2111.80  1666.73 445.07 

备注：浦江镇、马桥镇、莘庄镇无贴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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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2017 年贷款贴息情况汇总表（2015.3.21-2017.3.20） 

单位：万元 

序号 所属街镇 项目申请人 
按基准利率计

算利息合计 
财政贴息比例 

财政补贴 

合计 

其中 

区财政 镇财政 

1 新虹街道 上海闵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15.72  区财政补贴 100% 515.72  515.715    

2 

华漕镇 

上海紫迪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857.47  

区财政补贴 50% 

428.73  428.734    

3 上海申兴实业公司 136.10  68.05  68.051    

4 上海奕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5.38  57.69  57.692    

5 上海富利经济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8.73  54.36  54.364    

6 

吴泾镇 

上海闵行吴泾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8.68  4.34  4.339    

7 上海泾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97.42  398.71  398.708    

8 上海泾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28.80  314.40  314.400    

9 颛桥镇 上海光辉实业有限公司 48.52  24.26  24.258    

10 七宝镇 上海七宝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58.93  

区、镇两级财政按

35：65 比例补贴 50% 

179.47  62.814  116.65  

11 

虹桥镇 

上海新桥实业有限公司 6.04  3.02  1.057  1.96  

12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闵行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232.09  116.05  40.616  75.43  

13 梅陇镇 上海集心实业有限公司 235.71  117.85  41.248  76.60  

合计 4049.58 
 

2282.65  2012.00  270.65  

备注：浦江镇、马桥镇、莘庄镇、莘庄工业区无贴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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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金管理 

（1）资金管理流程 

区财政将区级补贴资金拨付至镇财政，镇财政将区财政下达的区

级贴息资金，连同镇本级贴息资金一起及时、足额拨付给相关单位。 

（2）财务管理制度 

 《闵行区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资

金管理办法》（闵农委〔2013〕23 号） 

 《闵行区农业委员会财务内控制度细则》 

 《关于进一步规范农委项目资金执行流程的通知》 

 《闵行区农业委员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手册》 

 

（五）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范围 

闵行区涉及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回购、改造或

开发经营性物业的镇和村。 

2、项目内容 

（1）贷款贴息： 

根据闵农委〔2013〕23 号以及闵委发〔2012〕68 号要求： 

 资金扶持范围：对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回

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实际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给予贴

息补贴。 

 资金扶持标准：财政按村级集体经济和镇级农民长效增收平

台资本金以外的银行贷款实际数额，以不高于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的利率给予贷款贴息补贴（银行贷款实际利率为基准利

率的，按基准利率给予贷款贴息；银行贷款实际利率低于基

准利率的，按实际利率给予贷款贴息）。 

 资金扶持比例：新虹街道由区财政给予 100%贴息，浦江镇、

华漕镇、马桥镇、吴泾镇和颛桥镇由区财政给予 50%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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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镇、虹桥镇、梅陇镇、莘庄镇和莘庄工业区由区、镇两

级财政按 35：65 比例分担方式给予 50%贴息，同一个项目贴

息年限不超过 5年。 

（2）审计服务费 

用于委托第三方的资料核查和审计服务费。 

3、项目实施情况 

2013 年，华漕镇、吴泾镇、颛桥镇、七宝镇、虹桥镇、梅陇镇、

莘庄工业区等 7个街镇的 19 个项目符合条件。 

    2014 年，新虹街道、华漕镇、吴泾镇、七宝镇、虹桥镇、梅陇镇、

莘庄工业区等 7个街镇的 11 个项目符合条件。 

    2015 年，新虹街道、华漕镇、吴泾镇、颛桥镇、七宝镇、虹桥镇、

梅陇镇、莘庄工业区等 8个街镇的 13 个项目符合条件。 

2017 年，新虹街道、华漕镇、吴泾镇、颛桥镇、七宝镇、虹桥镇、

梅陇镇等 7个街镇的 13 个项目符合条件。 

项目投资额、贷款金额、利息金额、贴息金额、净利润、投资收

益率、租金收入、农民分红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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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2013 贴息项目贷款、收益和分红情况表 

序号 街镇 贴息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万元） 

贷款金额

（万元） 

利息金额

（万元） 

贴息金额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投资收益率

（%） 

租金收入

（万元） 

农民分红

（万元） 

1 华漕镇 上海紫迪经济发展公司 旭华商务广场 35000.00 9850.00  369.74  184.87  -1400.00 -4.04  30.60  1106.00  

2 
吴泾镇 

上海吴泾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建吴泾农贸市场 2500.00 1500.00  46.38  23.19  0.00 -0.93  0.00  0.00  

3 上海九盼实业有限公司 增量物业投资 400000.00 46000.00  1437.50  718.75  0.00 0.00  0.00  6547.00  

4 颛桥 上海颛桥村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君莲基地回购 12000.00 11857.17  481.32  240.66  0.00 -0.28  961.40  0.00  

5 七宝镇 上海七宝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改扩建数码电子产品用房 70100.00 18176.40  384.32  192.16  3800.00 5.49  3845.00  1000.00  

6 

虹桥镇 

上海井亭实业公司 有关厂房建设 43500.00 26850.00  731.12  365.56  300.00 0.70  10117.00  286.00  

7 上海红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收购经营性物业 9300.00 4030.73  152.30  76.15  400.00 4.30  3460.00  200.00  

8 上海新桥实业公司 商务广场装修工程 10900.00 4500.00  163.78  81.89  2300.00 21.10  10528.00  242.00  

9 上海虹欣实业公司 红星美凯龙、尼克厂房开发 8600.00 6300.00  169.56  84.78  3100.00 36.00  7280.00  682.00  

10 上海锦虹实业合作公司 
古北亚繁商务广场开发、 

收购有关经营性物业 
20100.00 7452.00  270.02  135.01  1000.00 4.90  4694.00  671.00  

11 上海先峰实业公司 商务楼开放建设 27800.00 8816.25  346.22  173.11  700.00 2.50  7962.00  499.00  

12 

梅陇镇 

上海集心实业公司 改建厂房辅助用房 8900.00 5200.00  203.02  101.51  0.00 0.00  0.00  0.00  

13 上海纬顶机械自动化研究所 工业用房建设 11900.00 5500.00  196.88  98.44  0.00 0.00  0.00  0.00  

14 上海闵联实业公司 办公楼改建 3400.00 500.00  29.10  14.55  0.00 0.00  0.00  0.00  

15 上海紫南实业有限公司 新建社区文化设施用房 3400.00 500.00  18.74  9.37  0.00 0.00  0.00  0.00  

16 上海行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 新建社区文化设施用房 3400.00 300.00  11.26  5.63  0.00 0.00  0.00  0.00  

17 上海欣隆实业有限公司 新建厂房及辅助用房 3000.00 3000.00  113.76  56.88  0.00 0.00  0.00  0.00  

18 上海张慕实业公司 梅陇镇文化中心用房建设 2500.00 770.00  18.10  9.05  0.00 0.00  0.00  0.00  

19 莘庄工业区 莘庄工业区社区股份合作社 新建生产厂房及设施 11200 5271.45  59.14  29.57  0.00 0.00 0.00  2218.00  

合计 687500.00 166374.00  5202.26 2601.13  10200.00 1.50 48878.00 13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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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2014 贴息项目贷款、收益和分红情况表 

序号 街镇 贴息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万元） 

贷款金额

（万元） 

利息金额

（万元） 

贴息金额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投资收益率

（%） 

租金收入

（万元） 

农民分红

（万元） 

1 新虹街道 上海闵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回购商业配套房屋 54200.00 6800.00  581.87  581.87  -6800.00 -0.13  720.51  0.00  

2 

华漕镇 

上海紫迪经济发展公司 旭华商务广场 36400.00 19850.00  821.90  410.95  -2800.00 -7.81  850.00  1248.00  

3 上海申兴实业公司 纪王村项目 1000.00 1000.00  49.42  24.71  0.00 0.00  0.00  0.00  

4 上海奕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纪王农机厂改造 4200.00 2000.00  65.38  32.69  0.00 0.00  0.00  0.00  

5 

吴泾镇 

上海吴泾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建吴泾农贸市场 2500.00 1500.00  84.46  42.23  0.00 5.71  276.00  35.78  

6 上海九盼实业有限公司 增量物业投资 400000.00 5000.00  100.44  50.22  0.00 0.00  0.00  6694.00  

7 七宝镇 上海七宝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改扩建数码电子产品用房 76000.00 11471.00  749.40  374.70  5500.00 7.24  5500.00  1000.00  

8 虹桥镇 上海新桥实业公司 商务广场装修工程 17800.00 3900.00  225.24  112.62  3700.00 20.80  12300.00  2404.00  

9 

梅陇镇 

上海集心实业公司 改建厂房辅助用房 8900.00 2500.00  161.16  80.58  0.00 0.00  0.00  0.00  

10 上海欣隆实业有限公司 新建厂房及辅助用房 3000.00 1200.00  71.70  35.85  600.00 20.00  0.00  330.00  

11 莘庄工业区 莘庄工业区社区股份合作社 新建生产厂房及设施 7500.00 3976.42  264.06  132.03  0.00 0.00 6549.00  3134.00  

合计 611500.00 59197.42  3175.03 1878.45  200.00 0.03 19646.51  148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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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2015 贴息项目贷款、收益和分红情况表 

序号 街镇 贴息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万元） 

贷款金额

（万元） 

利息金额

（万元） 

贴息金额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投资收益率

（%） 

租金收入

（万元） 

农民分红

（万元） 

1 新虹街道 上海闵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回购商业配套房屋 54200.00 49000.00  315.65  315.65  -5800.00 -0.11  1899.29  0.00  

2 

华漕镇 

上海紫迪经济发展公司 旭华商务广场 36800.00 16350.00  711.85  355.93  -600.00 -1.65  1300.00  1248.00  

3 上海申兴实业公司 纪王村项目 2400.00 2250.00  54.03  27.02  300.00 14.60  175.73  54.27  

4 上海奕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纪王农机厂改造 7500.00 1950.00  117.39  58.70  0.00 0.00  0.00  0.00  

5 上海富利经济城实业公司 富利经济城二次开发 6300.00 5950.00  165.06  82.53  0.00 0.00  0.00  0.00  

6 

吴泾镇 

上海吴泾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建吴泾农贸市场 2500.00 1200.00  54.60  27.30  300.00 17.60  276.00  134.22  

7 上海九盼实业有限公司 增量物业投资 400000.00 5000.00  1113.89  556.94  0.00 0.00  0.00  6780.00  

8 颛桥镇 上海光辉实业公司 君莲基地回购 2800.00 1000.00  6.02  3.01  -58.00 -2.07  58.26  185.00  

9 七宝镇 上海七宝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改扩建数码电子产品用房 76100.00 20216.40  535.15  267.58  6500.00 8.55  6503.00  1000.00  

10 

虹桥镇 

上海新桥实业公司 商务广场装修工程 17800.00 3150.00  135.92  67.96  3400.00 19.10  12788.00  2547.00  

11 漕河泾高科技园公司 新建厂房辅助用房 25600.00 5400.00  201.95  100.97  800.00 3.10  5505.00  88.00  

12 梅陇镇 上海集心实业公司 改建厂房辅助用房 8900.00 6650.00  198.66  99.33  0.00 0.00  0.00  0.00  

13 莘庄工业区 莘庄工业区社区股份合作社 新建生产厂房及设施 19400.00 12976.00  297.77  148.89  380.00 7.60 380.00  2886.00  

合计 660300.00 131092.40  3907.94 2111.80  5222.00 0.79 28885.28 149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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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管理情况 

区农委和区财政局共同发文制定了《闵行区回购、改造或开发经

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闵农委〔2013〕23 号），

区农委制定了《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财

政扶持政策实施细则》，每年下发《关于下达年度回购、改造或开发经

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并提出了相应的项目管理要

求、财务管理要求和日常考核要求。 

（1）项目管理 

按照闵农委〔2013〕23 号以及闵委发〔2012〕68 号要求的资金扶

持范围、资金扶持标准、资金扶持比例对本项目进行管理。 

（2）财务管理 

 资金申报材料：贴息所需提交资料包括银行贷款合同、银行

提供的已支付银行利息的结息单、单位账号、银行贷款资金

使用情况资料等，购买经营性物业的还需提供物业购买合

同，股权收购经营性物业的需提供股权收购合同，开发、改

造经营性物业的还需提供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 资金申报流程：贴息资金每年申报一次，当年三月底前申报

上一年度贴息资料。贴息申报资料由相关街镇审核汇总后报

区农委，区农委审核汇总后向区财政申请拨付贴息资金，区

财政审核后将贴息资金直拨相关贴息单位，同时在贴息单位

提供的银行贷款结息单原始单据上加盖“回购、改造或开发

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已贴息”印章。 

 资金拨付流程：贴息资金每年拨付一次，当年六月底前拨付

上一年度贴息资金。每年贴息情况由区农委与区财政局联合

行文通知街镇相关部门和相关单位。 

 资金公示制度：建立财政贴息资金贴息情况公示制度，接受

全体村民监督。公示内容包括贷款金额、贷款使用情况、支

付利息情况、财政贴息情况、举报方式等。公示时间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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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公示形式包括村务公示栏等醒目的地方张榜公示和为

农综合信息服务（涉农补贴资金监管）、村务管理（四本台

帐）信息平台公示。 

（3）日常考核 

 违规行为处理：财政贴息的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

行贷款，须专款用于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对弄虚

作假骗取补贴或挤占、挪用贷款资金的，或者改变资金用途，

不用于农民增收、扶持经济薄弱村的，一经查实，追回贴息

资金，停止对该单位银行贷款的财政贴息，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 资金绩效考评：建立贷款贴息项目的绩效考评机制，切实发

挥财政贴息资金的效益，确保通过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

物业促进农民长效增收。 

5、产出和效果指标 

表 1-13  产出和效果指标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C1 项目产出 

C11 贴息项目完成率 100% 

C12 应补尽补率 100% 

C13 补贴及时率 100% 

C14 审计工作完成率 100% 

C2 项目效果 

C21 农民长效增收平台覆盖率 100% 

C22 投资收益率 ≥6% 

C23 各村集体净资产增长率 >0 

C24 农民分红情况 100% 

C25 租金收入增长率 ≥3% 

C26 托底保障经济薄弱村降低率 <0 

C27 受益对象满意度 
C271 贴息单位满意度 ≥80% 

C272 农民满意度 ≥70% 

C28 长效管理情况 
有关于政策延续或是退出

的长效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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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贴息项目完成率 130%，应补尽补率 100%，补贴及时率 100%，审计

工作完成率 100%。具体分析见“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 

 

二、项目完成情况及偏差分析 

（一）投入类指标完成情况、存在偏差及原因 

表 2-1  投入类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现阶段完成情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A 投入 
A1 项目立项 

A11 项目立项规范性 √    

A12 绩效目标质量  √   

A2 资金落实 A21 预算执行准确率   √  

（1）A11 项目立项规范性 

在立项程序方面，本项目作为经常性项目，按区财政预算编制要

求上报项目年度预算，符合财政局部门预算相关程序。立项程序规范。 

从立项依据来看，《关于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

制建设的指导意见》（闵委发〔2012〕68 号）：鼓励回购、改造或开发

经营性物业。通过贴息，帮助镇村拥有更多经营性物业，获得更多的

物业出租收益，通过向农民分红和收益分配，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强的

动力。抓紧建立街镇统筹的农民长效增收平台，通过盘活存量、扩大

增量等多种措施，确保农民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立项的依据文件充分。 

从集体决策等方面来看，2012 年 2 月闵行区委设立了由区委常委、

副区长负责领导，闵行区农委牵头，区委组织部、区发改委、区经委、

区监察局、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区规土局、区房管局、区人保局（区

考核办）等部门配合完成的《经济薄弱村发展扶持和农民长效增收机

制研究》工作计划书。项目组深入实际广泛调研，并经过专家咨询论

证、举行听证会等工作程序，2012 年 4 月形成了《“经济薄弱村发展扶

持和农民长效增收机制研究”议题调研报告》。2012 年 5月听取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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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意见，举行专家咨询论证、听证会等对调研报告进行评审修改。

2012 年 7月最终形成闵委发〔2012〕68 号正式文件。已经过必要的可

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项目立项规范性好。 

（2）A12 绩效目标质量 

在绩效目标设置方面，根据区农委提供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其设

置的项目总目标是：镇级统筹的农民增收平台基本拥有产生租金收入

的经营性物业。设置的年度绩效目标是：贴息项目租金收入增长 1%以

上。绩效目标根据闵委发〔2012〕68 号等文件设置，与立项目的有一

定的关联性，但是不够完整，还应对平台建立情况设定一定的目标。 

另外，在绩效指标设置方面，项目绩效目标已细化分解为具体可

考量的绩效指标，区农委已设置的产出指标包括：贴息项目数量10个

以上、应补尽补率 100%、贴息资金下拨时间在 11月底之前；效果指标

包括：租金收入较上年增长 1%、贴息单位满意度 70%以上。 

根据以上绩效指标可以看到，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

值予以体现，且标杆值也较为合理，但效果指标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如增加对投资收益率、农民满意度的考察等。 

绩效目标质量较好。 

（3）A21 预算执行准确率 

截至2017年 8月 31日，区层面实际执行2020万元，计划执行3200

万元，预算执行准确率 63.13%。根据本次评价范围，2017 年的预算用

于的贴息年度为 2015 年 3 月 21 日-2017 年 3 月 20 日，已完成了全年

计划的所有实施内容，后续不再支出任何费用。由于预算编制不够准

确，导致预算执行准确率存在偏差。预算编制不够准确的原因是：预

算编制时按照街镇上报的贷款贴息项目数量进行申报，但实际补贴

时，具体的贷款贴息项目需经过审计后才能确认是否补贴，若审计后

不符合补贴要求的，则不予进行补贴。故实际支出与预算编制存在一

定差异。预算执行准确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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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程类指标完成情况、存在偏差及原因 

表 2-2  过程类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现阶段完成情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B 过程 
B1 业务管理 

B11 工作计划完整性 √    

B12 工作计划执行准确性  √   

B13 项目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 √    

B2 财务管理 B21 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 √    

（1）B11 工作计划完整性 

区农委编制了工作计划，3-4 月进行材料收集，5-8 月进行审核检

查，8-9 月进行材料复审，10-11 月进行资金拨付，12月底前进行资金

公示。且编制了资金使用计划，计划 2017 年区级层面支出 3200 万元。 

另外也设立了绩效目标和指标，目标如镇级统筹的农民增收平台

基本拥有产生租金收入的经营性物业，指标如应补尽补率 100%。 

且项目所包含的子项目罗列清晰，共包括 2 个子项目，一是贷款

贴息，二是审计服务费。 

工作计划完整性好。 

（2）B12 工作计划执行准确性 

工作计划方面，根据实施情况与工作计划的对比，实际执行时，

4-5 月进行审核检查，6月进行材料复审和资金拨付，项目完成进度均

比计划提前，完成效率较高。在资金使用方面，实际执行 2020 万元，

计划执行 3200 万元，由于预算编制不够准确，导致预算执行准确率存

在偏差。工作计划执行准确性较好。 

（3）B13 项目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 

项目管理制度有《关于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

制建设的指导意见》（闵委发〔2012〕68 号）、《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

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申报、评估、考核工作实施细则》、《闵

行区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

（闵农委〔2013〕23 号）、《关于下达 2017 年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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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闵农委〔2017〕49 号）、《2017

年物业回购贴息审计通知》等，涵盖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工作计划

等。因此，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完整，与目标

有较强的关联性。 

根据区农委提供的实施资料及访谈了解到，相关单位按照上述项

目管理制度，完成了材料收集、审核检查、材料复审、资金拨付、资

金公示等，管理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 

项目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好。 

（4）B21 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 

财务管理制度有《闵行区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

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闵行区农业委员会财务内控制度细则》

等，资金的补贴需经过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初审评估，以及区农委和区

财政的复审才能进行资金拨付。且经过第三方审计后，区农委每年都

会下发《关于下达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资

金的通知》，要求各街镇应通知并要求享受贴息的村级集体经济和镇

农民增收平台，需将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专款用于

回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以保证银行贷款资金的安全和促进农

民长效增收。本项目具有规范的资金管理制度，且资金管理制度得到

有效执行，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财务管理制

度建立与执行好。 

 

（三）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存在偏差及原因 

表 2-3  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现阶段完成情况 

C 产出 C1 项目产出 

C11 贴息项目完成率 100% 130% 好 

C12 应补尽补率 100% 100% 好 

C13 补贴及时率 100% 100% 好 

C14 审计工作完成率 100% 100%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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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11 贴息项目完成率 

2017 年实际贴息 13 个项目，计划贴息 10 个以上项目，贴息项目

完成率 130%。贴息项目完成率好。 

（2）C12 应补尽补率 

从审计报告来看,区级层面应该贴息 2012 万元；根据区级层面实

际支出情况来看，实际贴息支出 2012 万元，应补尽补率 100%。应补尽

补率好。 

（3）C13 补贴及时率 

第三方审计机构 6 月份出具审计报告初审意见，区农委和区财政

复审后，区财政及时将相关贴息资金拨付至了镇财政。2017 年及时拨

付金额 2012 万元，应拨付金额 2012 万元，补贴及时率 100%。补贴及

时率好。 

（4）C14 审计工作完成率 

2017 年实际完成一次审计工作，计划完成对全年申请补贴的所有

项目进行一次审计，审计工作完成率 100%。审计工作完成率好。 

 

三、对项目跟踪的结果判定 

根据对投入类指标、过程类指标和产出类指标的分析，本项目立

项规范，工作计划完整，项目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情

况良好，贴息项目完成率 130%，应补尽补率 100%，补贴及时率 100%，

审计工作完成率 100%。但绩效目标还不够完善，预算执行准确率还可

以进一步提高。 

对本项目跟踪的结果判定为：项目运行基本正常。 

 

四、主要问题及对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的预测 

1、影响项目绩效目标完成的主要原因 

预算执行准确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区

层面实际执行 2020 万元，计划执行 3200 万元，预算执行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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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根据本次评价范围，2017 年的预算用于的贴息年度为 2015

年 3月 21 日-2017 年 3月 20 日，已完成了全年计划的所有实施内容，

后续不再支出任何费用。由于预算编制不够准确，导致预算执行准确

率存在偏差。预算编制不够准确的原因是：预算编制时按照街镇上报

的贷款贴息项目数量进行申报，但实际补贴时，具体的贷款贴息项目

需经过审计后才能确认是否补贴，若审计后不符合补贴要求的，则不

予进行补贴。故实际支出与预算编制存在一定差异。 

另外，从近几年的补贴项目范围来看，农民数量较多的浦江镇、

马桥镇这几年却没有贴息项目。闵委发〔2012〕68 号文的指导思想是

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核心，以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为重点，以建立

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和平台为抓手，以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制度建设

为保障，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但扶持项目与所属地区的交通、

商业、人气等环境有关，一般来说区位环境和商业配套好，项目多，

收益好。但往往薄弱的镇，区位较偏，商业、人气又不足，投资机会

少。从近几年补贴的项目来看，经济薄弱镇项目少，享受不到政策扶

持。其中，区位较偏，农民数量较多的浦江镇、马桥镇这几年没有贴

息项目。由于该扶持政策的贴息对象是集建区内建设或改造的物业，

而浦江镇和马桥镇的大部分土地都在集建区外，不符合建设或改造物

业的要求。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经济发达的街镇与经济薄弱的街镇差

距会愈来愈大，会引起新的不平衡。 

2、对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的预测 

本项目产出类指标及完成情况为：贴息项目完成率 130%，应补尽

补率 100%，补贴及时率 100%，审计工作完成率 100%。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已完成了全年计划的所有实施内容。 

 

五、建议和改进措施 

作为补贴类项目，本项目中还涉及到镇级资金的补贴，区农委作

为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与街镇的联系。一方面是为了形成对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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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在资金拨付方面的监管，同时督促街镇加强对贴息单位在贴息资

金方面的规范使用。另一方面通过与街镇的及时沟通，了解各街镇对

贴息单位下年度的资金安排情况，为尽可能准确编制资金使用计划提

供支撑。另外，建议进一步探索对纯农地区的扶持政策，重新考虑该

扶持政策是否适合对纯农地区的扶持。 

 

 

闵行区农业委员会 

2017 年 9月 15 日 


